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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本市106學年度預估有教師超額情形學校，請轉知所屬學

校教師如有意願經由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兒園教

師介聘至本市國中服務者，應審慎考慮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106學年度預估有教師超額情形學校名單：桃園國中、龍

興國中、平興國中、武漢國中等4校。

二、上開名單以外之學校，仍可能會有招生不如預期導致減班

超額之情形發生，亦請審慎選填志願。

正本：花蓮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

、雲林縣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彰化縣政

府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東縣政府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

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福建省連江縣政府、臺北市政府

教育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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